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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是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迫切要求,财税政策则是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的关键支撑。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显著增加,但在增长速度、央地支出结构、多元投入机制、执行主体功能定位等方面仍

存在相互关联的深层挑战,这与财税政策在精准性、协同性与有效性上的有待提升密切相关。 为此,本文提出一

个契合基础研究内在规律、高效引导社会资源与政府投入动态协同的财税政策体系框架:调整央地责权协同,加

强财政支出保障;推动预算管理改革,建立充足稳定的支持机制;优化税式支出体系,强化精准有效激励;创新社

会动员机制,完善多元投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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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for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investment

GUO Jing,WANG Hao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is an urgent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play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serving as key enablers to strengthen

such invest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s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However, deep-

seated and interconnected challenges remain in terms of growth rate, the structure of central and local expenditures, the

diversified investment mechanisms, and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implementing entities. These issues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the precision, coordin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framework for a fiscal and tax policy system that aligns with the inherent

logic of basic research and effectively guides the dynamic coordination between social resources 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This framework encompasses: adjust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authoritie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enhance fiscal expenditure guarantees; promoting budget management reforms to establish sufficient and

stable support mechanisms; optimizing the system of tax expenditures to strengthen targeted and effective incentives; and

innovating soci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to improve the ecosystem for diversified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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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体系的源头,是提升

国家原始创新能力、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根

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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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提高基础

研究投入比重”。 因此,加强基础研究投入,为满

足国家发展和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提供持续、稳
定的强力支撑,无疑是构筑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

略基石,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

选择。
加强基础研究投入,财税政策的支持与引导

至关重要。 这是由基础研究自身的特性所决定

的。 其一,从投入角度看,基础研究探索未知领

域,是一个长期累积且成果高度不确定的过程[2],
这决定了其投入具有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与市

场资本追求短期确定回报的倾向相左。 其二,从
产出角度看,基础研究成果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
有显著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其产生的巨大知

识外溢使得投入主体难以独占全部收益,从而导

致私人部门投资存在普遍的市场失灵,社会投入

水平将长期低于最优规模[3]。 因此,基础研究投

入势必有赖于政府的政策引导与财力支持。 诚

然,这并非意味着基础研究投入要完全依靠政府

财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是

大趋势,同时要考虑国家财力,保持合理投入强

度,加强实施过程绩效评估,确保‘好钢用在刀刃

上’” [1]。 这就要求财政在合理保障基础研究投入

的同时,更要通过精准、高效的财税政策,有效分

散创新主体的投入风险、补偿其外部性损失,从而

撬动与引导多元创新主体自发且持续地向基础研

究领域配置资源。
现有研究对于研发投入的财税政策已有广泛探

讨,只是当聚焦于基础研究投入这一特定范畴时,存
在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研究视角缺乏针对性。 众

多研究将基础研究投入作为整体研发投入的一部

分,探讨财税政策在其中的作用[4 -6],既有支持财税

政策对研发投入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7 -9],也有对

财税政策的有效性提出的质疑[10 -12],但都并非直指

基础研究投入的财税政策。 可是,基础研究及其投

入囿于自身特征,对政策需求有其特殊性,将其置于

宽泛的“研发投入”政策研究框架内,势必会削弱政

策建议的精准性和适用性。 第二,研究对象具有

局限性。 在聚焦基础研究投入财税政策的文献

中,通常要么只侧重于某一政策工具[13 - 14],要么

只针对某个基础研究投入主体[15 - 17]。 然而,财税

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支出、税收等政策工具

相互配合,基础研究的各投入主体也需协同发力。
因此,研究的重点应置于综合考量财税政策工具,
匹配基础研究投入多元格局,形成推动基础研究

投入增长的政策合力。
本文在简要分析基础研究投入的现状与不足

基础上,以基础研究投入独特政策诉求为出发点,
剖析现行财税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体制机制

根源,提出一个涵盖责任划分、精准激励、工具创

新,高效引导社会资源与政府投入协同的财税政

策优化思路。
一、基础研究投入的现状与不足

(一)基础研究投入现状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对

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与资源投入力度显著提升,
投入体系呈现以下主要特征。

1. 投入规模:总量持续攀升,投入强度稳步

提高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整体保持明显的增

长态势。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量于 2016 年超过日

本,跃居世界第二位,投入规模仅次于美国。 2024
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已达到 2 500. 9 亿元,是 1995
年(18. 1 亿元)的 138. 5 倍、2012 年(498. 8 亿元)的
5 倍。

从投入强度看,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的比重近 10 年基本呈现平稳增长的

趋势(见图 1)。 在 2014 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该比

重一直在 4. 5%到 5. 5%徘徊。 2015 年后,在新发展

理念引领下,随着国家对原始创新的重视,基础研究

经费强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至 2024 年,已达到

6. 88%,创历史最好水平。 与此同时,基础研究经费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也呈持续上升态势,
从 1995 年的 0. 03%上升到 2012 年的 0. 09%,并稳

步提高至 2024 年的 0. 19%,反映出基础研究在国家

整体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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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2024 年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变化

数据来源:2012—2023 年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4)》;2024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24 年全国科

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2. 投入增速:起伏波动较明显,增长路径面临

转换

近年来,基础研究投入得到高度重视,不仅体

现为基础研究经费规模扩大、强度提高,还体现在

基础研究经费相对增速上。 2013—2024 年基础研

究经费的增速平均为 14. 5% ,比应用研究经费、试
验发展经费和 R&D 经费的平均增速 (分别为

11. 6% 、10. 8% 和 11. 1% ) 高出 3 ~ 4 个百分点。

不过,相比之下,基础研究经费增速的波动性较

大,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可以看出,两方面趋势性

特征。 其一,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强度的角度来说,
基础研究投入增速都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 10 余

年间,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增速最低为 2020 年的

9. 84% ,最高为 2021 年的 23. 86% ;基础研究投入

强度增速最低为 2013 年的 - 3. 3% ,最高则为

2019 年的 8. 85% 。

图 2　 基础研究投入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同图 1。

　 　 其二,基础研究投入增速加快趋势不明显。
尽管增速经历一系列波动变化,但至 2024 年,两个

增速均有所回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增速回到

10. 7% ,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增速降至 1. 9% 。 这表

明,如果现行基础研究投入体系和机制不改变,可
能无法实现基础研究投入的平稳较快增长,加快

投入增长速度必须依靠更有效的政策驱动和路径

转型。
3. 资金来源结构:政府财政主导

从基础研究投入的资金来源结构看,我国属

于“政府主导型”。 由于我国科技统计体系中,暂
未公布按“资金来源”分项统计的基础研究经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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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据,因此无法直接计算政府在全社会基础研

究经费中的精确占比,但一般研究推算认为政府

占绝对主导地位[18]。 如果仅以一般公共预算中公

布的财政基础研究支出准确数据计算,近年来国

家财政资金在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中的占比也基本

稳定在 65%上下①。 如图 3 所示,2024 年,财政基

础研究支出达到 1 630. 27 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

经费比重为 65. 18% ,这凸显了基础研究的公共产

品属性带来的市场投入不足,财政资金是不可或

缺的“压舱石”。

图 3　 财政基础研究支出比重与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全国财政基础研究支出和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支出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全国基础研

究经费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4 年数据来源于财政部官网以及《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

计公报》。

　 　 从政府内部看,中央政府始终负担基础研究

的主要支出责任,但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有上升趋

势。 2019—2024 年,全国财政基础研究支出中,
中央财政占比从 81. 61% 下降至 56. 31% ,地方

财政占比则从 18. 39% 上升至 43. 69% ,地方政

府在财政基础研究支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从财政科技支出的内部结构来看,基础研究

并非政府重点支持的科研类型。 在全国财政科技

支出中,基础研究支出比重常年低于 10% ,在 2022
年后提高到 10%以上。 中央财政科技支出中用于

基础研究的占比稍高,2023 年为 26. 30% ,而地方

财政基础研究支出比重尽管近年来增速明显,但
占比仍不到 10% (见表 1)。

表 1　 2017—2023 年全国财政科技支出和基础研究支出

年份
国家财政
科技支出

国家财政基础研究支出

金额 比重 / %

中央本级
科技支出

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

金额 比重 / %

地方财政
科技支出

地方财政基础研究支出

金额 比重 / %
2017 6 811. 23 572. 99 8. 41 2 841. 87 516. 8 18. 19 3 969. 36 56. 19 1. 42
2018 7 594. 85 618. 43 8. 14 3 114. 84 542. 86 17. 43 4 480. 01 75. 57 1. 69
2019 9 133. 61 772. 78 8. 46 3 543. 12 663. 39 18. 72 5 590. 49 109. 39 1. 96
2020 9 822. 7 755. 67 7. 69 3 196. 51 589. 78 18. 45 6 626. 19 165. 89 2. 50
2021 9 321 930. 69 9. 98 3 227. 1 661. 76 20. 51 6 093. 9 268. 93 4. 41
2022 10 361. 06 1 232. 41 11. 89 3 187. 27 766. 14 24. 04 7 173. 79 466. 27 6. 50
2023 10 566. 82 1 423. 34 13. 47 3 280. 34 862. 87 26. 30 7 286. 48 560. 47 7. 69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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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国家财政资金”指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安排的基础研究支出,由于这是对政府资金的窄口径衡量,因此可以看作是对政府

在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中占比的下限描述。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国家财政资金”为基础研究来源资金,“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为基础研究

执行资金,二者统计视角不同,但理论上,全社会基础研究资金来源总额应该等于全社会基础研究资金执行总额。 因此,该比值能够反映财

政资金在基础研究资金来源中的占比,以及衡量政府财政在支撑全社会基础研究活动中的基本贡献程度。 另外,后文针对政府内部支出结

构的分析,也均采用一般公共预算的财政支出数据。



　 　 4. 经费执行结构:高校与研究机构为主力

从经费执行主体结构看,高等学校和政府研

究机构是承担基础研究活动的主要力量。 如表 2
所示,2023 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中,高等学校执

行占比为 50. 41% ,研发机构执行占比为 35. 39% ,
两者合计占比超过 85% ,构成了我国基础研究的

绝对主力。 相较之下,企业部门执行的基础研究

经费占比仅为 8. 25% ,这与企业在试验发展活动

中的主导地位形成鲜明对比。
表 2　 按执行部门分组的 R&D经费内部支出结构(2023年)

单位:亿元

执行部门
R&D 经费

总支出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全国 33 357. 07 2 259. 12 3 661. 49 27 436. 46

企业 25 922. 19 186. 28 718. 57 25 017. 34

政府研究机构 3 856. 28 799. 56 1 367. 40 1 689. 32

高等学校 2 753. 29 1 138. 93 1 295. 30 319. 06

其他 825. 31 134. 35 280. 21 410. 74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二)基础研究投入的不足

基于前文的现状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在

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对标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

而言,仍面临若干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与挑战,这些

问题也指向了财税政策亟待发力的关键方向。
1. 投入强度与增长动能承压,实现战略目标

面临挑战

尽管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 R&D 经费

比重持续稳步上升,但与主要科技强国普遍高于

15%的投入强度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18 - 19]。 这

意味着,要落实科技强国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必须加快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
然而,这一迫切诉求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

的矛盾:一方面,基础研究投入总量增速已呈现趋

势性放缓;另一方面,投入强度的年际提升幅度正

在收窄。 这表明,主要依赖财政资金增量投入的

增长模式可能已触及瓶颈。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

于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长动能与路径转换。 提升基础

研究投入强度的政策关注点要进一步从笼统的总量

扩张聚焦到有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即必

须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引导多元主体加大

投入的财税政策效能来获取新的增长动能。

2. 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倾斜力度不足,中央

政府主导作用仍需提升

从理论上说,基础研究作为具有极强正外部

性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其投入责任应主要在于中

央政府。 从实践来看,尽管各国受经济体制和财

政体制等因素影响,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比重

各有差异,但若与主要科技强国相比,我国中央政

府在财政基础研究投入中的主导作用有些偏弱。
这一情况主要体现出三方面问题。 第一,中

央财政科技支出结构仍需调整。 中央政府作为国

家战略性、全局性创新方向的主导者,中央财政应

将资源优先配置于市场失灵最显著、社会资本意

愿最薄弱的基础研究领域。 但从目前情况看,大
量中央财政科技资金流向了本可由企业等市场力

量主导的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 第二,央地

财政支持结构可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地方政府

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积极性上升,固然对扩大基础

研究投入规模形成了有益补充,但地方政府无法

代替中央政府发挥支撑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作

用。 由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支持能带来区域经济

增长和短期成果的研发活动,因此随着地方投入

比重的上升,基础研究更易呈现区域化、短期化倾

向。 第三,地方财政支出力度应适度。 在当前以

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地方财政仍面临较

大压力。 因此,地方财政支持基础研究投入的可

持续性必须加以考量。 正如图 3 所示,在全国财政

基础研究经费中,地方财政资金占比从 2019 年的

29% ,迅速上升到 2024 年的 43. 7% 。 这反映出中

央与地方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

分,及其对应的激励相容机制,有待进一步明晰和

优化。
3. 多元投入机制尚待完善,投入增长潜力受

到制约

当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的资金来源结构,不
仅使投入的稳定性受财政周期波动影响,更在深

层次上制约了投入规模的持续增长潜力。 我国财

政收入增速已放缓,在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

支出的压力下,财政科技支出总额的增长空间客

观上受限。 在此背景下,即便持续优化财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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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结构、提高基础研究支出占比,其所能带来的

绝对增量在面对建设科技强国的巨大投入需求

时,仍显不足。 因此,必须依靠多元投入机制的完

善。 然而现状显示,企业、慈善基金等社会资本在

基础研究投入中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尽管基

础研究固有的高风险、长周期等属性与市场资本

的回报要求不匹配,客观上使得企业通常不会成

为各国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但在一些主要

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中,企业仍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20]。 这表明,我国基础研究的多元投

入格局仍有提升空间。
4. 执行主体功能定位模糊,专注基础研究的

核心力量应加强

从基础研究经费的执行主体来看,在实践中,
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执行主体的主次

不尽相同。 如表 2 所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执行

主体以高等学校和政府研究机构为主,但企业在

基础研究方面过于缺位,体现出极强的市场导向

与短期目标属性。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学

校虽是主要执行主体,但这些部门似乎并未将基

础研究作为其研发活动的核心与重点。 根据表 2
的数据计算可看出,高等学校虽是基础研究经费的

最大执行主体,但其内部研发支出更侧重于应用研

究;2023 年,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支出仅占其研发经

费总额的 41. 37%,而应用研究占比为 47. 06%。 同

样,政府研究机构将经费主要用于试验发展,占比

达到 43. 81% ,远高于基础研究 20. 73% 的占比。
基础研究核心执行主体定位不明确,可能会从两

方面导致效率损失。 其一,资源在各执行主体间

分散,难以累积形成在特定基础科学领域实现重

大突破的战略核心力量;其二,执行主体的内部精

力分散,难以全力投身于符合国家重大战略方向

的基础研究。
二、基础研究投入的财税政策现状与问题

(一)基础研究投入的财税政策体系现状

我国已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

领、以财政支出为基础、以税收优惠为杠杆、旨在

引导多元投入的基础研究财税政策框架。 该框架

并非针对单一工具或主体的孤立设计,而是呈现

出多层次、多方位、多主体覆盖的特征。
1. 保障政府投入的财政支出政策:从战略规

划到预算安排

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与法律法规构成了财税

政策的顶层设计,明确了政府,尤其是中央财政的

投入责任与增长目标。
(1)战略规划。 在国家制定的基础研究专项

政策文件中,于 2001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基础研

究工作的若干意见》就已明确聚焦财政支出责任,
提出“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增加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投入,加大对重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2011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的若干

意见》和 2018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

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中,均进一步强调要加大

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在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中,2006 年发布的《国家“十一五”科学技

术发展规划》已针对性强调,要“调整财政科技投

入结构”,“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2011 年发布的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和 2016 年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相继进一步要求加

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在国家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中,2011 年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加大政府对基础

研究投入”后,后续五年规划中均对增加财政对基

础研究的支持提出要求。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

财政建立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的投入机制”,为政府加

大基础研究投入的财政支出政策提供法律保障。
(2)预算安排。 近 5 年来,国家预算中均要求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尤其强调中央政府支出责任。
例如,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 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 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中明确提到,“提高科技

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

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中央本级科学

技术支出安排 3 981. 19 亿元,增长 10%,进一步向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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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励企业投入的财税政策:从普适性优惠

到针对性引导

政策工具正从激励宽泛的“研发活动”向精准

引导“基础研究”环节深化。
(1)普适性税收优惠。 长期以来,以“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 15% 优惠税率”为
核心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构成了激励企业创

新的一般性政策环境。 这些政策虽非专门针对基

础研究,但为企业从事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研发

活动提供了普惠性减负。
(2)针对性税收激励。 2022 年出台的《关于

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标志着

政策的精准化突破。 该政策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

科研机构、高校等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给予

100%加计扣除,且接收方相应收入免征企业所得

税。 其特点在于:一是将企业对基础研究的“出
资”这一特定行为纳入优惠范围,旨在起到降低企

业参与基础研究门槛,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作用;
二是实现了对出资方和接收方的“双向激励”;三
是未排除特定行业,覆盖面更广。

(3)财政补贴与联合资助。 除税收工具外,政
府通过“后补助”、设立“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等方式进行直接引导。 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与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设立联合基金,以
产生撬动企业资金投入的作用。 不过,目前参与

企业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
3. 引导社会捐赠的激励措施:政策环境逐步

完善

政策对培育社会捐赠等多元投入渠道的重视

正在逐步加强。
(1)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企业,其用于公益慈

善的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
准予税前扣除;对于个人,其捐赠额未超过应纳税

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

除。 这为社会资金投向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公益

事业提供了基本税收激励。

(2)战略与资金引导。 《“十四五” 规划》 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修订均明确鼓励社会以

捐赠等方式投入基础研究。 实践中,通过设立引

导基金,与社会资本共同成立技术创新基金,探索

政府资金与社会捐赠协同机制。
(二)现行财税政策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已初步形成多层次的财税政策框

架,但对标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需求及基础研究

的内在规律,现行财税政策体系在将宏观战略转

化为有效微观激励、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激发多元

投入等方面,仍存在以下需要破解的问题。
1. 中央财政预算约束与战略性支出引导机制

有待健全

现行财政支出政策对于保障资源向基础研究

投入倾斜的机制建设仍有待完善,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中央财政在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中发挥

主导作用。
第一,预算编制中的支出约束与长效增长机

制有待强化。 国家战略规划中设定的基础研究投

入强度目标,在转化为年度预算的过程中,表现出

实际支出软约束。 当前预算管理体系内,缺乏与

此类中长期目标直接关联的支出要求或稳定的增

长规则②,使得对基础研究投入的预算安排的前瞻

性与确定性尚有提升空间。
第二,财政资源的战略性配置标准有待明晰。

在中央财政科技支出的分配结构中,基于市场失

灵原理与国家战略优先序的精细化配置指引尚不

明确。 政策对财政资金应多大比例投入于基础研

究,缺乏清晰的标准与规划。
2. 面向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税收激励政策效

率有待提高

当前旨在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税收

政策,其有效性可能受到以下三方面情况的制约。
第一,政策对基础研究特殊性的考量与补偿

不足。 作为核心政策工具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其设计未能充分体现基础研究相较于应用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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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属性与回报周期上的本质差异。 基础研究具

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更长的知识转化链条,这构

成了企业投入的主要顾虑。 然而,对所有研发活

动采取同一加计比例的政策设计,未能针对这种

更高的风险提供额外的税收补偿,使得企业在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缺乏足够的边际激励将资源优

先配置于基础研究。
第二,政策的激励范围存在局限,未能充分覆

盖不同财务周期的创新主体。 现行以加计扣除为

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激励效果的实现高度依赖

于企业当期的应税所得。 这意味着,仅当企业具

备足额利润时,该政策才能发挥其设计功能。 然

而,对于创新型中小企业而言,其在早期投入阶段

常面临资金紧张与财务亏损,导致加计扣除政策

无法实际发挥作用,从而使得大量最具活力的早

期创新主体未能被有效纳入激励范围。
第三,政策组合对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模式的

选择可能存在扭曲效应。 2022 年出台的专项政策

规定,对企业出资给外部机构用于基础研究的支

出给予 100%加计扣除,通过灵活的出资模式降低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门槛,旨在吸纳更广泛的企

业资金。 然而,该政策与鼓励企业开展内部研发

的普适性政策之间,形成了非对称的激励结构。
对于具备长期战略布局能力的企业而言,内部自

主开展基础研究是构建核心创新能力、深度吸收

前沿科学知识的关键路径,但其面临的综合成本

与风险也更高[21]。 当前的政策组合,并未对企业

内部研发给予更高激励。 因此,在综合成本考量

下,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外部出资。 这虽可能提升

企业投入规模,但却存在弱化企业内源性创新能

力积累的风险。
3. 激励社会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导向性与力

度有待加强

当前,鼓励社会力量捐赠支持基础研究的税

收政策,其针对性与吸引力尚未得到充分彰显。
一方面,政策并未清晰体现对基础研究领域

的特别倾斜。 企业或个人对符合条件的公益事业

的捐赠支出,在税前扣除时适用统一的限额标准,
这与支持教育、扶贫等领域的政策未作区分,可能

不足以提供足够强烈的专项激励信号。
另一方面,捐赠流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捐赠的增长。 涉及公益性社会团体或政府部门的

多环节管理,以及合规票据的获取与抵扣程序,其
复杂度可能影响高净值个人、企业基金会等潜在

捐赠主体的积极性与体验。
4. 引导执行主体功能聚焦的财税政策组合有

待完善

现行财税政策尚未完全解决核心执行主体从

事基础研究面临的关键资源约束与激励错配问

题,影响了其投入力度与专注度。
一方面,财政支出尚不足以为执行主体专注

从事基础研究提供充分的资源保障。 当前,面向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主体的财政科技支出,整体

规模仍显不足,且其内部支出结构未能有力地引

导和确保这些主体将基础研究作为核心活动。 这

导致执行主体为维持其基本运行与发展,更倾向

于诉诸能带来即时资源回报的科研活动,进一步

分散了执行主体对基础研究的专注度。
另一方面,税收政策体系对激励执行主体专

注基础研究环节的关注不足。 针对基础研究的执

行主体,尚未形成一套从鼓励社会捐赠直接助力

基础研究,到促进成果转化收益持续反哺原始创

新的完整税收激励政策框架。 需要加强税收政策

的连贯性、协同性,使政策工具效果得到更充分的

发挥。
(三)现行财税政策问题的深层症结

1. 中央支出责任的制度根本:财政分权框架

下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当前,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支出的主导作用与

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偏差,其深层制度原因之一在

于,基础研究在央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中

的定位有待进一步清晰。 根据中国特色财政分权

逻辑,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主要由中央政

府承担。 在我国现行框架下,基础研究被定义为

“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这一设计在调动地

方积极性的同时,也弱化了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

的支出责任比例、增长机制及绩效标准的制度基

础。 一方面,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在转化为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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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财政支出的预算约束与法定考核时依据不足;
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向基础研究领

域进行战略性倾斜的内部激励与问责机制也有待

完善。 因此,中央支出力度与战略需求的匹配问

题,在深层次上与“共同事权”框架下支出责任的

具体化、制度化程度密切相关。
2. 税收激励有效性的提升关键:政策工具与

基础研究风险回报规律的理论适配

针对企业与社会资本的税收激励未能充分撬

动基础研究投入,其深层症结在于设计理念。 现

行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将激励科技创新的成本补偿

逻辑,简单延伸至基础研究领域,而未充分进行针

对性的政策工具重塑。 基础研究的价值实现具有

高度不确定性与长周期性,其投入在本质上更接

近于战略性的风险投资,而非可精确核算成本的

短期研发项目。 然而,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核

心的税收工具,其设计初衷是普适性地降低企业

研发活动的显性成本。 这样的政策工具无法对企

业在基础研究活动中所承担的额外风险与机会成

本提供差异化、足额的补偿,导致政策信号无法有

效引导资源从相对低风险的应用环节转向高风险

的原始创新环节。 同理,面向社会捐赠的税收优

惠政策,也因未体现对基础研究这一具有极强正

外部性战略领域的额外价值认同,而难以激发超

越常规慈善的捐赠热情。 因此,政策激励不足的

本质,是政策工具未能充分回应市场与社会主体

在面对基础研究时的风险厌恶与短期收益偏好,
即政策工具设计理念未能契合激励对象的行为

逻辑。
3. 核心执行主体的财力保障:战略投入的长

期性要求与预算管理的规范性要求协同

财政支出对执行主体专注基础研究的保障不

足,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现有预算管理范式在适

配国家长期战略目标方面存在的机制性挑战。 基

础研究作为最前端的探索性活动,其产出周期长、
风险高,本质上要求资金支持具备跨年度的持续

性和对失败较高的包容度。 然而,当前预算编制

与执行普遍遵循年度周期,并通常以年度为单位

进行可量化的绩效评价。 这种侧重于短期问责的

管理模式,在保障资金规范使用的同时,却与基础

研究的长期积累规律不相匹配。
这种不匹配对资源配置产生了实际影响。

对于管理方而言,安排一笔需要长期持续投入且

难以在单个年度内精确衡量直接效益的基础研

究资助,在预算论证、过程监控与绩效评价各个

环节,都面临着更高的复杂性与管理风险。 相比

之下,支持那些目标明确、周期较短、成果更易计

量的科研活动,在管理上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

合规安全性。 这种基于管理便利性与合规性考

量的潜在激励效应,可能在系统层面影响资源的

分配倾向,使得旨在保障科研机构长期专注的稳

定性支出安排,在总量增长与结构调整上面临现

实约束。
三、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的财税政策优化

为系统破解财税政策问题症结,构建一个权

责清晰、激励相容、工具协同的基础研究财税支持

体系,本文提出以下旨在推动政策体系进行从理

念到工具范式革新的改革思路。
(一)调整央地责权划分、优化央地协同体系,

强化国家战略的财政保障

1. 推动基础研究财政事权向中央集中,稳定

中央战略性投入的主体地位

基于中国特色财政分权逻辑与基础研究全国

性公共产品的属性,改革的根本方向是推动基础

研究事权性质从现行的“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

权”向“中央财政事权”过渡。 当前,在贯彻落实

《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建议在更高的法律层面进一

步明确中央财政在保障国家战略性、前沿性基础

研究中的核心主导地位,为构建稳定的投入预期

奠定坚实的法律与制度基础。
2. 以中央事权为核心,构建“中央聚焦保障、

地方优势协同”的支出体系

第一,引导中央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战略性调

整。 中央财政科技资源应更大幅度地向市场失灵

最显著、社会资本意愿最薄弱的基础研究环节倾

斜。 探索建立预算分配引导机制,促使中央财政

资金更多转向对原始创新的支撑,保障对国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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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科技的源头供给。
第二,优化基于地方比较优势的央地协同引

导机制。 遵循客观规律,将地方政府的职能聚焦

于支持与本地区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应用基础研

究以及依托本地资源禀赋的特色基础研究。 在此

基础上,一是探索“央地联合基金”的机制化与长

期化,将地方出资与其关注的区域产业发展方向

更紧密结合,形成可持续的合作模式;二是探索对

地方基础研究投入的“以奖代补”或“绩效转移支

付”,将其支持基础研究的成效纳入正向激励体

系,引导其财政资源在符合区域发展规律的同时,
与国家战略形成有效协同。

(二)改革预算管理与评价范式,建立适应基

础研究规律的稳定性支持机制

1. 探索建立中长期预算框架与稳定性拨款

制度

为适应基础研究的长周期、高风险等内在

规律,需要突破年度预算周期约束,为基础研究

提供可预期的长效资源保障。 针对基础研究的

主要执行部门,试点探索中长期预算规划与滚

动支持机制。 与此配套,一方面调整稳定性拨

款的比重与制度化水平,通过 “基本科研业务

费”等渠道,为核心研究力量提供用于自主布

局、自由探索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简化预算编

制,灵活资金使用范围,赋予科研团队更大的技

术路线决策权和资金调剂权,真正提升稳定性

支持的效用。
2. 构建以信任与质量为导向的长周期绩效评

价体系

适配基础研究规律,建立符合知识生产客观

要求的宽容、审慎的管理范式。 一是推动评价周

期从短期向长期转变,建立与科研活动相匹配的

评价节奏。 二是探索从量化指标向研究质量与创

新价值转变的评价标准,构建着重衡量研究原创

性、深层科学价值及长期影响力的定性评价体系。
在制度层面明确区分科研探索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与学术不端行为,为挑战重大科学问题提供必要

的制度容错空间,营造鼓励潜心研究、宽容探索失

败的文化与制度环境。

(三)推动税收激励的精准化与结构化,完善

适配基础研究特征的税式支出体系

1. 确立以“风险补偿”为基准的差异化优惠强

度

现行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代表的税收政

策,其普适性的比例设定难以充分回应基础研究

的特有风险。 改革应以基础研究支出适用更高强

度税收优惠为基本原则。 在制度设计上需明确承

认基础研究相较于应用研究的更高风险溢价,并
以此为据,系统性地探索构建适用于基础研究的

超额扣除、专项抵免或延长亏损结转年限等工具,
形成显著的政策梯度,从而向市场主体传递清晰

且强烈的激励信号。
2. 构建面向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差异化激励

税收激励应针对企业从初创到成熟不同阶段

的异质性财务特征与创新诉求,实现动态适配。
对于具备稳定盈利能力的成熟企业,可通过基于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税收减免等手段,强化与创新

绩效挂钩的后端奖励;而对于研发投入巨大但尚未

盈利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初创企业,则应引入前端

扶持工具,确保其在最需要支持的创新关键期能实

质性受益,突破传统优惠对盈利状况的依赖。
3. 精准政策导向以平衡外部合作与内部能力

建设

在鼓励产学研合作的同时,税收政策应避免

对企业构建内部研发能力产生非预期的抑制效

应。 政策需同步优化针对企业不同研发组织模式

的激励力度。 特别是,应审慎评估并适时调整相

关政策,使有实力的创新领军企业对内部自主开

展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感知强度,与其通过外部

出资合作进行研究相比,保持大体均衡甚至更具

吸引力。 由此,引导企业根据自身长期创新战略

而非短期税收成本来选择最优研发路径,服务于

培育内源性创新能力的国家目标。
(四)创新社会资源动员机制,升级基础研究

的多元投入生态

1. 提升慈善捐赠税收激励的战略指向性与激

励强度

推动在税收法律框架内,明确赋予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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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略性公益领域”的更高定位,并据此实施差

异化的激励政策。 可实质性提高企业或个人对经

认定基础研究机构或项目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
并简化免税程序。 通过创造显著的税收优惠差

值,向全社会传递明确的战略优先级信号,将部分

高净值群体与企业的公益捐赠热情,有效引导至

支持国家长远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
2. 建设国家级高公信力的社会资源汇聚与对

接平台

信任与便利是落实激励社会捐赠的财税政策

的基础。 建议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权

威机构,构建统一、透明的“国家基础研究社会资

助平台”。 该平台的核心职能包括:遴选并发布经

专家评审的、急需资助的前沿项目清单;提供标准

化的捐赠服务与合规票据支持;建立资金使用与

项目进展的全流程公开查询系统等。 平台旨在通

过提供权威背书和一站式服务,大幅降低捐赠者

的搜寻成本与信任风险,使社会善意能便捷、放心

地转化为科研资源。
3. 探索引导长期耐心资本进入前沿领域的税

收工具

为拓宽投入渠道,需研究设计超越传统慈善、
旨在吸引追求长期回报的风险投资等金融资本的

税收政策。 可试点探索对投向早期基础研究项目

或新型研发机构的股权或债权投资,给予投资者

适当的资本利得税递延或减免优惠。 通过引导具

备较高风险容忍度的金融资本认识并承担基础研

究的耐心资本角色,为在国家财政与慈善捐赠之

外,开辟市场化、可持续的补充性投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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